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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致：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以下简称“中国”，仅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取得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中成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成股份”）与本所签订的

《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在中成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项中担任公司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交易事项，本所于 2025年 9月 3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5年 9月 17日出具了《北

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深交所于 2025 年 10月 15日出具《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19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就《问询函》涉及的法律问题，本所谨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的内容仍然有效。《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前提、

假设、承诺和声明以及相关词语释义，除非另有说明，均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中成股份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交易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材料进

行申报或予以披露。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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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问询函》问题 3：关于经营资质和劳务派遣

申请文件显示：（1）标的资产储能项目的投资开发涉及项目筹建、前期工

作、审批备案和项目建设四个阶段，其中内部立项完成后，提交项目建设地发

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进行备案。（2）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比

例超过 10%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劳务派遣人员已转为

标的资产正式员工，上述劳务派遣用工超 10%比例事项已完成整改。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是否需要按规

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如是，披露获取情况，以及主要能源

消耗是否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在建项目提交发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

进行备案的具体进展，获取备案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以及预计获取备案时间。

（2）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劳务派遣具体用工比例，是否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

罚的风险，劳务派遣人员转为正式员工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及成本费用的影响，

并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劳务派遣人数规模、后续被处罚风险及拟采取措施等，

披露前述事项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标的资产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是否需要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意见，如是，披露获取情况，以及主要能源消耗是否符合当地主管

部门的监管要求，在建项目提交发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进行备案的具体进展，

获取备案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以及预计获取备案时间。

（一）标的资产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是否需要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如是，披露获取情况，以及主要能源消耗是否符合当地主

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根据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开工建设时适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办法》（已失效）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

不满 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机关对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

审查，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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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有效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2025年

9月 1日起施行）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煤炭消费量

不满 1000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机关对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

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集中在江苏省、广东省、河南省及海南省，

前述地区节能主管部门发布的节能审查标准与前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办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一致，即年综合能源消

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025年 9月 1日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且年煤炭消费量不

满 1000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25年 9月 1日后），无需进行节能审查。

根据标的公司说明，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主要能源资源为电力，

不涉及煤炭消耗，具体能耗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运时间 消耗能源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1
江苏时代 15M
W/52MWh 用

户侧储能项目

2022 年 7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223.14 537.41 517.71

折标准煤[注 1]
（吨）

274.23 660.47 636.27

2

通用技术中技

时代上汽 18.5
兆瓦 49.95 兆

瓦时用户侧储

能项目

2023年 12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232.24 497.53 23.96

折标准煤（吨） 285.42 611.47 29.45

3

通用技术中技

江苏 18.5兆瓦

49.95兆瓦时用

户侧储能项目

（二期）

2024 年 9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226.34 141.22 /

折标准煤（吨） 278.17 173.56 /

4
中技时代广汽

用户侧储能项

目

2024 年 4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47.81 72.41 /

折标准煤（吨） 58.76 89.00 /

5
通用技术东莞

基站储能节电

服务项目一期

2024 年 6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22.17 26.32 /

折标准煤（吨） 27.25 32.35 /

6
通用技术瑞庆

时代 6MW/12
MWh 用户侧

2024年 11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55.58 22.53 /

折标准煤（吨） 68.31 2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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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项目

7

通用技术中原

特钢 10MW/20
MWh 用户侧

储能项目

2025 年 1
月

电力

（万千瓦时）
58.70 / /

折标准煤（吨） 72.15 / /

8
通用技术东莞

基站节电服务

二期项目

未投运[注
2]

电力

（万千瓦时）
323.74万千瓦时/年

折标准煤（吨） 397.87吨/年

9

通用技术中技

江苏 17.5兆瓦

52.18兆瓦时用

户侧储能项目

（二期）

未投运

电力

（万千瓦时）
484.56万千瓦时/年

折标准煤（吨） 595.53吨/年

10

中技江苏清洁

能源海南巴陵

化工新材料企

业应急电源项

目

未投运

电力

（万千瓦时）
123.77万千瓦时/年

折标准煤（吨） 152.11吨/年

注 1：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 0.1229kgce/kWh。
注 2：根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电话咨询相关主管部门，储能电站在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总能量损耗为充电量与放电量的差值，鉴于通用技术东莞基站节电服务二期项目、通用技

术中技江苏 17.5兆瓦 52.18兆瓦时用户侧储能项目（二期）及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海南巴陵化

工新材料企业应急电源项目尚未投运，暂无法计算其实际年度能耗，上表能耗数据系参考同

类项目并考虑容量差异及不同地区温度差异的预测值。

根据上表及标的公司说明，江苏时代 15MW/52MWh用户侧储能项目（以下

简称“江苏时代一期项目”）在开工建设前预计年电力消费量低于 500万千瓦时，

故未办理节能审查手续。江苏时代一期项目在 2023年度、2024年度存在实际年

电力消费量超出 500万千瓦时的情形，存在被节能主管部门责令整改、通报批评

及处以 10 万元以下罚款等风险。但江苏时代一期项目在 2023 年度、2024 年度

实际电力超耗幅度较小（未超过 10%），节能主管部门未因前述事项对标的公司

作出责令改正或处罚决定，后续标的公司将对相关项目进行持续优化管理，预计

2025 年度及后续年度不会再出现电力超耗情形。同时，依据现行有效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500万千瓦时年电力消费量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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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是否办理节能审查的标准，根据该办法，江苏时代一期项目亦无需进行节能

审查。此外，中技进出口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因江苏时代一期项目在

2023年度、2024 年度存在实际年电力消费量超出 500万千瓦时但未补充办理节

能审查的情形，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技江苏或上市公司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

承担由此给中技江苏或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索赔或行政

处罚）及由此引致的费用及开支。”基于以上，江苏时代一期项目未取得节能审

查意见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除上述情况外，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均不涉及煤炭消耗，年综合

能源消费量均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无需进行

节能审查。

根据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出具的《常州市专项信用报告（代替经营主体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信用广东官网（https://credit.gd.gov.cn）出具的《无违

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及河南省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建设中心出具的

《市场主体专项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报告期内在发展改革/能源领域不存在违法违规记录，不存在因违反能源消耗、

节能审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

要求。

（二）在建项目提交发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进行备案的具体进展，获取备

案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以及预计获取备案时间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

司在建项目包括通用技术东莞基站节电服务二期项目、通用技术中技江苏 17.5

兆瓦 52.18兆瓦时用户侧储能项目（二期）及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海南巴陵化工新

材料企业应急电源项目，其提交发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进行备案的具体进展如下

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文号/项目代码

1 通用技术东莞基站节电服务二期项目 2504-441900-04-01-976618

2
通用技术中技江苏 17.5兆瓦 52.18兆瓦时

用户侧储能项目（二期）
2503-320481-89-05-364215

3
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海南巴陵化工新材料

企业应急电源项目
2503-467001-04-02-936459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的在建项目均已取得发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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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劳务派遣具体用工比例，是否存在被相关主管部

门处罚的风险，劳务派遣人员转为正式员工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及成本费用的

影响，并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劳务派遣人数规模、后续被处罚风险及拟采取

措施等，披露前述事项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劳务派遣具体用工比例，是否存在被相关主管

部门处罚的风险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用工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用工总人数 劳务派遣人数 劳务派遣用工比例

2023.12.31 3 3 100%

2024.12.31 4 2 50%

2025.06.30 4 1 2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规定，用工

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

总量的 10%；用工单位违反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根据标的公司说明，其未收到过劳动行政部门对相关情形责令限期整改的通

知；截至 2025 年 8月 1日，标的公司已将 1名劳务派遣员工转为正式员工，对

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的情况进行了整改。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用工单位存

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情形的，首先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予以行政罚款。标的公司未收到过劳动行政部门对相关情形责令限期整改的通

知，且已主动对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情况进行了整改，其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

政处罚的风险较低。

交易对方中技进出口已就标的公司历史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事项出具

了《承诺函》，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中技江苏历史上劳务派遣用工数

量超过法定比例的情形已经整改完毕，如因前述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法定比例

事项，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技江苏或上市公司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由此

给中技江苏或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索赔或行政处罚）及

由此引致的费用及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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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务派遣人员转为正式员工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及成本费用的影响，

并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劳务派遣人数规模、后续被处罚风险及拟采取措施等，

披露前述事项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劳务派遣员工转正前由劳务派遣单位出具的工资表、人

事代理费用清单及劳务派遣单位向标的公司开具的发票，劳务派遣员工转正后的

工资表、社保公积金缴纳明细并经标的公司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劳务派遣员

工的工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均由标的公司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此外，标的公

司还需额外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 120元/人/月的劳务派遣管理费。相关劳务派遣

员工转为正式员工后，标的公司不再支付上述管理费，其用工成本仅为该员工工

资及社保、公积金费用。除因该员工转正后公积金缴存比例上调导致标的公司承

担部分有所增加外，未产生其他新增成本，因此该事项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及成

本费用的整体影响较小。

综上，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的问题，鉴于标的公司

已对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的情况进行了整改，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较低，

且中技进出口已就标的公司可能因此受到的处罚出具了承诺函，标的公司报告期

内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及其劳务派遣员工转正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三、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区域有关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政策，明确需要办理节能审查意见的标准。

2、访谈标的公司相关人员并查阅标的公司说明，了解标的公司在建及拟建

项目的预测能耗情况；电话咨询广东、海南等地节能主管部门，明确储能电站能

耗计算方式；查阅标的公司已建项目报告期内的电费结算单，确认各项目在报告

期内各年度的能耗情况。

3、查阅中技进出口就标的公司江苏时代一期项目报告期内电力超耗事项出

具的承诺函。

4、查阅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的无违法违规证明，以及标的公司在

建项目的项目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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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阅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员工花名册，劳务派遣员工转为正式员工前后

的劳动合同。

6、查阅劳务派遣员工转正前由劳务派遣单位出具的工资表、人事代理费用

清单及劳务派遣单位向标的公司开具的发票，劳务派遣员工转正后的工资表、社

保公积金缴纳明细，了解劳务派遣员工转正前后的成本费用差异。

7、访谈标的公司相关人员并取得标的公司的说明文件，了解标的公司报告

期内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的具体情况及其整改情况、劳务派遣人员转为正式员

工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及成本费用的影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8、查阅中技进出口就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事项出具的

承诺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1、江苏时代一期项目在 2023 年度、2024 年度存在实际年电力消费量超出

500万千瓦时的情形，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鉴于江苏时代一期项目超耗幅度较

小，节能主管部门未因前述事项对标的公司予以处罚，后续标的公司将对相关项

目进行持续优化管理，预计未来不会再出现电力超耗情形，现行有效制度已不再

将电力消费量作为办理节能审查的标准，且中技进出口已就标的公司可能因此受

到的处罚出具了承诺函，江苏时代一期项目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不会对本次交易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除江苏时代一期项目外，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均

不涉及煤炭消耗，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均不满 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万千瓦时，无需办理节能审查意见。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在发

展改革/能源领域不存在违法违规记录，不存在因违反能源消耗、节能审查方面

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标的公

司的在建项目均已取得发改委或其他有权机关备案文件。

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的问题，鉴于标的公司已

对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的情况进行了整改，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较低，

且中技进出口已就标的公司可能因此受到的处罚出具了承诺函，标的公司报告期

内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标及其劳务派遣员工转正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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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询函》问题 4：关于抵押、质押

申请文件显示：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资产存在抵押、

质押等权利限制的情况，借款人为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担保情况为部分能源

管理项目合同，借款金额总额为 26,339万元。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标的资产抵质押借款的具体原因，借款资金的实际用

途，还款来源及还款计划，是否存在无法偿债的风险，是否影响标的资产权属

清晰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标的资产抵质押借款的具体原因，借款资金的实际用途，还款来源及

还款计划，是否存在无法偿债的风险，是否影响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性。

（一）标的资产抵质押借款的具体原因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工商

业用户侧储能项目的投资、开发与运营。该业务模式在项目初期需投入较多资金

用于储能电站的工程设计、施工及设备采购，而收益则需待储能电站建成并接入

用户侧后，在 10-20年的运营期内逐步实现。因此，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投

资的用户侧储能项目，前期建设阶段资金需求大，并在运营期内逐步产生经营现

金流，收回前期投资成本并实现投资收益。为满足前期建设资金需求，标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项目资产作为抵押及/或项目未来应收账款作为质押，向相关

银行融资专项用于项目建设，待储能电站建成产生稳定收入后，再以项目收益分

期偿还银行贷款。

综上，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项目资产及/或项目应收账款进行抵押/质

押为项目借款提供担保系基于自身正常经营需要，属于项目融资贷款中的常见情

形，符合商业惯例。

（二）借款资金的实际用途，还款来源及还款计划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借款资金的实际用途、还

款来源及还款计划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借款

人
贷款人

借款合同

金额（万

元）

借款用途 还款来源 还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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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

人
贷款人

借款合同

金额（万

元）

借款用途 还款来源 还款计划

1

中技

江苏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

7,200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通用技术

中技时代上汽 18.5
兆瓦 49.95 兆瓦时

用户侧储能项目建

设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

2024年 5月 21日起至

2033年 11 月 30日止，分

19期归还本金

2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7,208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置换江苏

时 代

15MW/52MWh 用

户侧储能项目原有

江苏金租融资租赁

融资本金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

2024年 3月 18日起至

2034年 3月 17日止，每

半年归还一次本金

3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5,600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通用技术

中技江苏 18.5 兆瓦

49.95 兆瓦时用户

侧储能项目（二期）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

2025年 3月 26日起至

2034年 9月 25日止，每

半年归还一次本金

4

中技

广州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630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中技时代

广汽用户侧储能项

目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每半

年归还一次本金

5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1,660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通用技术

东莞基站储能节电

服务项目一期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贷

款发放后第 3个月起，每

季度归还本金 43万元，剩

余款项到期一次性结清

6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431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通用技术

瑞 庆 时 代

6MW/12MWh 用户

侧储能项目建设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

2025年 3月 29日起至

2034年 9月 28日止，每

半年归还一次本金

7
中技

河南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分行

1,610

受银行资金监管，

专项用于通用技术

中 原 特 钢

10MW/20MWh 用

户侧储能项目

项目收入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

2025年 8月 26日起至

2035年 2月 25日止，每

半年归还一次本金

（三）是否存在无法偿债的风险，是否影响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性

根据标的公司说明，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上述借款所对应的建设项目均

已建成投产并实现运营，具备相对稳定的持续收入能力。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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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上述借款期限较长，且均采用分期还款方式，与项目现金流回收节奏相匹配，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230.11万元、3,538.55

万元及 2,196.63万元，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来项目运营产生现金流预计能

够覆盖各期还款额度，此外，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项目收入均按银行要求

转入其在银行开立的监管账户，受银行直接监管，以确保各分期款项可由银行直

接划扣，出现债务逾期的可能性较低。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标的公司合并口

径下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 2,602.00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20,361.27万元，

因此，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短期偿债压力相对较小，债务无法清偿的风险较

低，相应因银行行使抵押权或质押权而导致产权变更的风险较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抵质押资产的相

关所有权仍归属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有抵质押资产均正常用于生产经

营。同时，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贷款银行业务合作稳定，且根据《企业信

用报告》，其信用良好，未发生过债务逾期或违约的情况，也未发生过银行主张

抵押权/质押权的情形。因此，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存在抵押、质押等

权利限制受限情况不影响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性。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标的公司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借款合同及资金监管协议，了解标的公

司借款资金的用途及还款计划。

2、访谈标的公司相关人员，了解标的资产抵质押借款的具体原因，是否存

在无法偿债的风险或影响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性。

3、查阅标的公司审计报告，了解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

及有息负债情况。

4、查阅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

5、取得标的公司的说明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项目资产及/或项目应收账款进行抵押/质押为项

目借款提供担保系基于自身正常经营需要，借款资金均用于储能项目建设，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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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均为项目收入，还款计划以借款合同约定为准进行分期支付；标的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出现债务无法清偿的风险较低，相关资产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受限情况不影响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性。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

章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

王 鹏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

赵利娜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

马宏继

二〇二五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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